
臺中市政府任務編組派（免）兼作業流程（SOP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依法令規定或訂定設置

（作業）要點 

成立任務編組 

將成員、工作人員名冊簽

陳市長（如附表） 

市長批核或圈定人選 

請檢附設置（作業）

要點及派（免）兼

名冊，並加會人事

處。 

重新簽陳市長 

核准 

不核准 

任務編組人員異動 

移由人事處函送派（免）

兼名冊至相關機關 

各相關機關承辦單位轉知

當事人，並由人事單位登

錄兼職名冊列管 

 各機關任務編組之跨局處成員派(免)兼作業比照上開流程辦理 

請檢附原簽影本乙

份（含附件）。 


